紫丁香书院优秀朋辈导师评选细则
 一、评选对象
23级全体朋辈导师，评选依据对应班级表现。
 二、评分维度及细则
总分由基础评分（120分） 和额外加分（1分） 构成，具体细则如下：
 （一）班级平均学分绩排名（50分）
以班级在本专业大类的学分绩排名为依据，按以下标准赋分（班级数遵循四舍五入原则）：
排名  前20%：50分；
排名20%-40%：45分；
排名40%-60%：40分；
排名60%-80%：35分；
排名80%-100%：30分。
 （二）班级四级通过率（20分）
以班级全体同学在2024年12月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首考通过人数占比为依据，按以下标准赋分：
通过率100%：20分；
通过率95%-100%（不含100%）：18分；
通过率90%-95%（不含95%）：16分；
通过率90%以下：14分。
 （三）班级挂科率（50分）
挂科率计算方式：挂科率=挂科人次/总数；其中，挂科人次按实际挂科科目统计（同一人挂科2科计为2人次），总数=班级人数×必修课数量。
赋分规则：分两个学期核算，24秋季学期、25春季学期各占25分，具体标准如下：
挂科率0%：25分；
挂科率0%-1%（不含0%）：23分；
挂科率1%-2%（不含1%）：21分；
挂科率2%-3%（不含2%）：19分；
挂科率3%-5%（不含3%）：17分；
挂科率5%-10%（不含5%）：15分。
（四）额外加分（1分）
    若对应班级为优秀团支部（含本部及威海校区评定的优秀团支部），则额外加1分。
三、评选结果与奖励
根据总分排名，前30%的班级为优秀班级，优秀班级对应的朋辈导师授予“优秀朋辈导师”称号。
具体奖励：
为优秀朋辈导师颁发荣誉证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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